《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皮肚（非即食膨化
猪肉皮）》（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起草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江苏省实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细则（试行）》有关要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列入2018年江苏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受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委托协议书项目编号JSSPDB-2018-001），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淮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共同作为承担单位负责组织该标准的起草工作。
主要起草工作包括：收集国内外标准、征询制定意见和建议；召开项目启动会，研讨项目制定的计划和思路；实地走访、现场调研，收集相关数据和信息；实验室数据验证，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对标准制定意见进行专家研讨，形成公开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中的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工作组充分梳理、分析了我国现行有效的标准、规范的要求，收集了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生产企业生产许可相关要求和食品监管方面的部门规章；与本标准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主要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等。本标准统一了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产品关于污染物限量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在上述标准中的归类。
1、设定了适用范围和定义。本标准适用于预包装及非预包装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产品。但不适用于经水泡发后的皮肚，其为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的再制产品。明确定义了 “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即“以鲜（冻）猪肉皮为原料，经去油脂、干制等预处理，采用油炸等膨化工艺制成的非即食食品”。
2、风险因素与指标设置方面。起草工作组在分析历年监督抽查、风险监测和相关产品生产许可发证检验的数据的基础上，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的规定，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GB 1014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17401-2014）等相关标准，同时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和日常监管的实际需要，本标准规定了感官要求，确定了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等相关内容：

酸价：与油脂质量密切相关，结合验证数据的统计分析、产品特性及专家意见，设定酸价限量值≤5mg/g。
过氧化值：与产品新鲜程度密切相关，结合产品特性和风险控制要求，设定过氧化值限量值≤0.25g/100g，验证数据表明能满足产品质量控制要求。

污染物限量指标：从产品原料角度来说，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是以猪肉皮为原料经油炸等膨化工艺加工而成，产品属性上更接近于油炸肉类。综合积累数据分析、产品原料及行业专家意见，本标准中设定污染物限量为符合GB 2762中油炸肉类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我省内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生产企业基本采用油炸工艺，个别生产企业采用微波工艺，两者只是膨化方式略有不同。从生产工艺角度，上述工艺均无使用防腐剂、着色剂、抗氧化剂等食品添加剂的必要性，且实际生产过程中亦不使用；从风险控制角度，两种工艺的产品中脂肪含量都较高，油炸工艺略高于微波工艺，且前者质量控制要求更高，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可能性也越大。因而，根据调研情况，标准设定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产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中油炸肉类的要求，能够满足该产品生产需求，同时也体现本标准的统一性和适用性。
另外，结合调研情况及风险控制要求，为保障消费者健康，起草工作组对羰基价、丙二醛、脂肪、苯并[a]芘、铝的残留量及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指标进行验证性试验，结合验证数据统计分析及专家意见，本标准未设定上述指标。
三、国内外标准比较情况

国外标准无。

国内相关标准：目前暂无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产品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本标准是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动物油脂》（GB 1014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17401-2014）为基础，将上海市《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食用干制肉皮》（DB 31/2020-2013）中技术指标全部纳入验证计划，并结合我省皮肚（非即食膨化猪肉皮）产品的加工工艺、产品特性及质量风险点制定。
四、其他需要在网上公开说明的事项

 无。
